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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處理作業

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貳、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作業：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

生錯帳及更正帳號，須於成交

日或次一營業日，依下列規定

辦理申報。 

六、因拍賣或標購交易方式發生

之錯帳及更正帳號，證券經紀

商應填製「錯帳處理申報表－

發生聯」或「更正投資人帳號

申報表」，並應檢附該筆交易

之委託書、委託買賣回報單及

成交回報單影本，暨蓋有公

司、負責人及經辦當事人印章

之發生原因說明書送交本公司

交易部核准後，由本公司代為

輸入電腦；如屬可歸責於投資

人之更正帳號另須檢附更正

前、後帳號雙方同意之「更正

帳號申請書」。另當日成交並

交割之標購者，辦理時間至遲

不得逾次一營業日下午六時。 

参、錯帳處理作業： 

二、證券經紀商為前項買回或轉

賣處理後，至遲應於處理次一

營業日下午六時前將錯帳處理

資料輸入本公司電腦；因拍賣

或標購交易方式發生之錯帳為

轉賣或買回處理後，應檢附該

筆交易之委託書、委託買賣回

報單及成交回報單影本，暨蓋

有公司、負責人及經辦當事人

印章之說明書送交本公司交易

部代為輸入電腦。 

肆、屬可歸責於投資人之更正帳

號，證券經紀商應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證券經紀商受理原委託之投

資人申請更正帳號，至遲不得

逾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上午十

二時；如屬當日成交並交割之

標購者，至遲不得逾次一營業

日下午六時。 

貳、錯帳及更正帳號申報作業： 

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

生錯帳及更正帳號，須於成交

日或次一營業日，依左列規定

辦理申報。 

(新增) 

 

 

 

 

 

 

 

 

 

 

 

 

 

 

 

参、錯帳處理作業： 

二、證券經紀商為前項買回或轉

賣處理後，至遲應於處理次一

營業日下午六時前將錯帳處理

資料輸入本公司電腦。 

 

 

 

 

 

 

 

肆、屬可歸責於投資人之更正帳

號，證券經紀商應依下列程序

辦理： 

一、證券經紀商受理原委託之投

資人申請更正帳號，至遲不得

逾成交日後第一營業日上午十

二時。 

一、文字修正。 

 

 

 

 

二、衡酌拍賣或標購交

易方式亦會發生錯帳

及更正帳號情形，為

符合實務作業需要，

爰增訂本規定。 

三、為因應證券金融公

司申辦標購以補足券

差之即時性，賣方證

券商得於標購次一營

業日開始以錯帳專戶

反向回補還券予委託

人，是以，申報時間

最遲不得超過次一營

業日下午六時。 

 

 

 

四、因拍賣或標購之錯

帳或更正帳號係採書

面核准制，且由本公

司代為輸入電腦，是

以，反向處理亦採書

面方式辦理，以避免

產生證券商須修改程

式之困擾。 

 

 

 

 

 

 

五、同三所述。 

 


